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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林彝族自治县教育局
对县人大第十七届三次会议15号建议的

答　复

孙云龙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快石林县城区公办幼儿园建设的建议》已交我局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基本情况
随着二孩政策后第一批适龄儿童入园时间的到来，“入幼儿园贵”将成为孩子上学的第一个拦路虎。目前，县城3所规模较大的幼儿园已经出现超班额、超规模办学的现象。老城区仅有童星幼儿园和宏欣幼儿园，而且校舍不合格、师资较弱，难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由于历史原因，县城7所幼儿园只有2所是公办园，其余5所虽然是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但仍有很大一部分群众接受不了每月的费用支出。县城幼儿园公办、民办比例失衡，公办幼儿园资源严重不足，群众意见较大。因此，加快石林县城区公办幼儿园建设势在必行。

二、办理情况

根据您在石林彝族自治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加快石林县城区公办幼儿园建设的建议”，县教育体育局及作了实地调研，了解掌握实际情况，并作了认真办理。一是按照住宅小区建设教育资源配套要求，已启动世纪阳光片区、桃园湖片区幼儿园布点；二是城区公办巴江幼儿园建设项目移交“石投”公司实施，由“石投”公司负责统一融资，统一建设，目前该项目已开工建设。三是县财政已按200元/人的标准安排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四是制定出台《石林彝族自治县教育体育局关于2019年教职工交流轮岗支教挂教的通知》（石教体字〔2019〕31号）文件，明确城区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可申请到乡镇支教、支教期间的符合职称申报条件的可以在乡镇学校支教期间申报职称晋升，解决了城区直属学校优秀教师职称评聘难的问题，也有效的促进了城区优秀教师到乡镇任教。

三、下步工作
督促和指导世纪阳光片区、桃园湖片区幼儿园布点布局工作和巴江幼儿园建设工作，争取早日投入使用，让其发挥最大效益，以缓解城区学前教育资源不足的情况。

感谢您对石林教育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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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林彝族自治县教育体育局
2019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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